附件3
华蓥市2023年中央财政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建设承诺书

________________（建设主体名称）：谨就华蓥市2023年中央财政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建设事宜，做出如下承诺：
1. 我单位保证按照相关要求完成项目建设任务，除因不可抗力造成的影响外，我方绝不随意退出项目，不随意变更项目实施内容，不拖延项目实施进度。如达不到项目建设标准或不能如期完成项目建设任务，不享受本项目政府财政补贴，并自愿接受列入诚信“黑名单”、3年内不得享受类似项目补贴和其他相关支农政策的支持。
2. 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，我方将积极做好项目实施安全工作，承担安全生产责任，杜绝出现安全事故。
3. 保证所提交的申请文件、资料、统计数据信息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，如有隐瞒和虚报信息，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4.项目实施完成后，我方将如实提供验收、审计评估所需的文件、票据等资料，承担相应评估费用，及时申报财政补助资金。如有违反专项资金管理制度或其他违法违纪行为，我方将无条件如数退还补贴资金，并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处罚。
特此承诺。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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